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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業議會  
 

人力培訓及發展委員會  
 

第八次會議進展報告  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概述 2008 年 12 月 23 日人力培訓及發展委員會第

八次會議的討論重點。出席名單載於附件甲。  
 
 
2008年 10月 16日第七次會議提出事項的進展  
 
2. 成員備悉香港鐵路公司在上次會議所簡報的有關未來鐵

路工程項目所需的專業／技術人員數目，已考慮了可能從外地輸

入的專業人員數目，故有關數字已為本地專業 /技術人員的需求。 
 
3. 對於現時建造行業內工種的名目相當多，有成員認為若能

將工種歸為幾個主要類別，將可讓有關團體按各類別工人的需

求，統籌培訓課程的種類以應所需。成員又就現時政府推出十大

基建項目和小型工程對工人的技術要求作出討論，並指出基建項

目將增加對土木工程工人的需求，而小型工程將有助提升裝修 /
翻新工人的就業機會。為提升工人的就業能力，以爭取有關工程

所開創的職位，部分成員認為工人宜裝備自己以達致一專多能，

而訓練學院亦應作出配合，除跟進與大型承建商合作培訓土木工

程工人外，亦應按小型工程的需要，提供合適的培訓課程，協助

工友學習相關的技能。另成員又探討了工人註冊制度就工種的分

類和行業的分判制度。委員會總結，認為有須要劃分工藝技術和

工種的歸類，同時了解工人的意願，協助工友提升本身的技術，

從而增強他們的就業能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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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論事項  
 
4. 成員曾討論下述事項：  
 
人力研究督導小組第三次會議之摘要報告 (文件編號MTD/019) 
 
5. 委員會備悉，上述研究正順利進行，但有兩項工作落後於

預定的時間表，包括：與業界的領袖人物和業內人士的會面，及

收集工程的地盤日報表 /工人調配表作研究用。另城市大學專業

顧問有限公司 (城大 )已向督導小組簡介宏觀的人力需求模型的

原型，而小組已在會上強調研究應集中發展一個可循環使用的人

力模型，並請城大列出數據輸入的不同假設和影響模型的敏感事

項，城大將於 2009 年二月提交中期報告。  
 
6. 委員會備悉，由於需執行研究計劃簡要條文內兩項重新編

寫的工作描述，包括「建造人員的流動性」、「轉職途徑」及「影

響建造人員選擇留在或離開建造業的主要因素」等的研究工作，

城大向小組提交涉及 350,000 元額外費用和三個月額外研究期的

第一號變更，並已獲小組接納。有成員認為加回兩項經重新編寫

的工作，可提升整項研究的完整性，另建造業議會可透過是項研

究獲得行業的第一手資料，故非常值得進行。  
 
7. 委員會又悉，為進行「非在地盤範圍工作的技術員」的研

究工作，城大向小組提交涉及 238,900 元額外費用和額外三個月

研究期的第 2 號變更 (經修訂 )，有關變更亦已獲小組接納。  
 
8. 委員會在備悉研究範圍需作出兩項變更的原因，以及約 60
萬額外研究費用所涵蓋的工作後，確認督導小組的建議，進行該

兩項變更內所述的額外研究工作，委員會又同意將額外研究費用

建議提交建造業議會轄下之行政及財務委員會考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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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業從業員行為守則初稿  (文件編號MTD/020) 
 
9. 委員會備悉《建造業從業員行為守則》草擬工作的進展，

並悉已完成有關行為守則的初稿，該初稿包括業界從業員應重視

的六個基本信念，並可作為建造業內各界別自行制定實務行為守

則的指引。  
 
10. 經討論後，委員會認為有關行為守則初稿的目標對象並不

十分清晰，因此有需要重新釐定清楚該行為守則的目標對象，然

後按此制訂有關守則，同時要詳細說明推出行為守則的背後理

念，並要評估目標對象對建議中守則的接受程度，以及對建造業

從業員的行為建議相應的規限。  
 
 
檢 討 是 否 需 要 設 立 強 制 性 工 地 監 督 註 冊 制 度  ( 文 件 編 號

MTD/021) 
 
11. 委員會備悉建造業檢討委員會報告書其中一節，建議檢討

是否需要推行強制性的工地監督註冊制度，而有關的檢討工作由

建造業議會負責跟進，並已在 2008 年初列入人力培訓及發展委

員會的工作計劃內。委員會又悉三個業界團體於早前曾致函建造

業議會，促請儘快落實推行註冊制度。現建議先成立一個跨界別

的工作小組，以檢討設立強制性工地監督註冊制度的需要。  
 
12. 委員會指出現時業界對工地監督的定義和工作範圍並沒

有清晰的界定，故有需要先由委員會作出討論，並為這檢討訂立

框架；在目標對象和檢討範疇尚未釐清前，不宜過早成立跨界別

的工作小組。另有成員表示建造業檢討委員會報告書，只建議檢

討設立強制性工地監督註冊制度的需要，因此有需要先深入探討

其必要性才作決定。另由於有關事項的討論必須有實質的資料數

據才能進行，如業內工地監督的人數、角色、工作內容等，因此

有需要先研究工地監督的定義，才展開檢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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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經討論後，委員會同意先委託外間顧問就工地監督的定義

和職責範圍進行研究，建立檢討的基礎，稍後才進行業界諮詢。

委員會請管理人員先就進行顧問研究草擬研究範圍簡要，並傳閱

予成員考慮。另委員會又建議日後就有關顧問研究進行招標時，

除邀請本地大學外，亦應擴大範圍邀請業界的顧問公司，以期取

得更貼近業界的資料。  
 
 
進一步行動  
 
14. 成員同意採取下列進一步行動：－  

a) 接納督導小組的建議，進行第 1 號變更內有關「建

造人員的流動性」、「轉職途徑」及「影響建造人員

選擇留在或離開建造業的主要因素」，以及第 2 號

變更（經修訂）內有關「非在地盤範圍工作的技術

員」兩項額外研究工作，並將所涉的約 60 萬額外

研究費用建議提交建造業議會轄下之行政及財務

委員會審批；  

b) 重新釐定清楚建議中建造業從業員行為守則的對

象，然後針對有關對象制訂守則和寫出背後的理

念；及  

c) 考慮委託外間顧問就工地監督的定義和職責範圍

進行研究，並請管理人員先就此顧問研究草擬研究

範圍簡要，並傳閱予成員考慮。  
 
 
下次會議日期  
 
15. 暫定下次會議日期為 2009 年 3 月 12 日，秘書處會在臨近

會期前確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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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別無其他事項，會議在上午 11 時 45 分結束。  
 
 
 
人力培訓及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 
2009 年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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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力培訓及發展委員會第八次會議  

2008年 12月 23日上午 10時正  
建造業議會訓練學院 7樓會議室  

 
 

出席名單  
 
出席者   
  
黃永灝工程師  主席  
龐述英工程師   
李啓光工程師   
麥齊光工程師 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（工務）  
莊堅烈工程師  香港機電工程商聯會  
蔡宏興先生  香港建築師學會  
謝志剛先生  香港雲石商會  
范耀章先生  香港電業工程助理人員工會  
  
政府代表   
陳兆安先生  路政署助理署長 (技術 ) 
陳派明工程師  發展局總助理秘書長（工務） 6 
  
缺席者   
蔡鎮華先生   
謝振源先生   
溫冠新先生   
吳冠君先生   
李永基工程師  香港建造商會  
謝禮良先生  香港建造商會  
周聯僑先生 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 
  
列席者   
議會秘書處   
陶榮工程師  建造業議會  執行總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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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敦義先生  建造業議會  總監 (培訓 ) 
梁劉素儀女士  人力培訓及發展委員會  秘書  
林黃苑儀女士  人力培訓及發展委員會  助理秘書  
 


